
 

 
175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43 期 院會紀錄

路通行費收入水準」、「長途旅次平均付費金額不高於現行負擔」及「考量既有用路人使用

高速公路特性」等 3 項原則，規劃及試算計程通行費率方案，同時搭配實施「每日每車固定

免費里程」措施，以降低對地方道路之衝擊及用路人每日通行費負擔。 

四、有關高速公路計程收費方式，將按用路人行駛里程數計收通行費金額，其行駛里程係指交流道

至交流道間之里程數，若實施「上、下高速公路僅使用兩個交流道」給予免費優惠，則此規

劃方式與現況多數交流道至交流道間未收費現象相同，不符合收費公平及使用者付費原則，

除將使得每公里之收費單價提高，增加其他路段用路人負擔，形成另一不公平現象外，更會

損及國道基金「以路建路，以路養路」制度，導致國道收費制度瓦解，影響國道基金正常運

作及國道服務品質，終使用路人期待之計程收費目標無法落實。高公局規劃「每日每車固定

免費里程」措施，對所有用路人而言，每日均同享相同之免費里程數，具實質公平性，且能

有效降低短程用路人通行費之負擔；另該收費方式定義清楚且易於民眾瞭解，有助於整體計

程收費政策之推動。 

（五十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我國 3 月份出口呈現衰退，政府應加

速推動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4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78） 

李委員就我國 3 月份出口呈現衰退，政府應加速推動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問題所提質詢，經交

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經濟部為因應出口力道趨緩，積極推動「搶單續航行動」，於今（101）年第 1、2 季以「月月

有通路」、「週週有買主」、「日日有商機」、「時時有機會」及「揪團搶單去」等 5 大主

軸，並結合網路視訊方式，洽邀國外通路商及買主來台採購或組團前往海外辦理拓銷活動，

協助廠商搶單、營造買氣、提振出口信心及全力協助廠商爭取商機。 

二、經濟部亦加強現有各項專案計畫，如：擴大出口動能之「新鄭和計畫」，提供出口融資、擴大

輸出保險、強力拓展大陸及新興市場、爭取全球政府採購商機並強化軟實力出口；另透過「

優質平價新興市場推動方案」，爭取新興市場中產消費商機，並逐步改善以出口中間財為主

之產業結構；落實「綠色貿易推動方案」，以爭取全球綠色產品與服務商機，並執行「品牌

台灣發展計畫」，以協助發展品牌與推廣台灣產業國際形象，全面提升國際競爭力及厚植出

口動能。 

三、為增加出口、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並強化台灣在國際間之競爭力，馬總統近期宣布之「黃金十年

」施政方針，以「開放布局」為施政主軸之一，將與我貿易夥伴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或「

經濟合作協議」列為重要施政計畫，顯示政府推動洽簽經貿協議邁向經濟自由化之決心。目

前我國已與中國大陸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並與新加坡展開洽簽「

台星經濟夥伴協議（ASTEP）」，及與紐西蘭展開「台紐經濟合作協議（ECA）」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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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另將積極創造加入「跨太平洋經濟戰略夥伴協定（TPP） 」之條件，以避免我國經濟

遭邊緣化、提升我國產業之國際競爭力，協助業者進行全球經貿布局。 

（五十四）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有關國營事業之經營績效等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4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76） 

李委員就有關國營事業之經營績效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查復如下： 

一、經濟部自 78 年起推動所屬事業民營化，目前已完成中石化、中工、中鋼、台肥、台機、台鹽

、唐榮、中興紙業、農工企業及台船等 10 家公司移轉民營。目前台電及中油公司分別編列

15%及 55%股權之釋股預算，惟依 貴院決議，台電公司須俟電業法修正案完成立法，且台電

、中油兩公司須與工會完成協商，並向 貴院專案報告民營化計畫獲同意後，始得釋股。目

前由於電業法未完成修法、中油公司與員工溝通尚未獲得共識，故暫無法進行民營化。 

二、為使中油公司原油採購成本及台電公司購煤成本透明化， 貴院經濟委員會已分別通過「台灣

中油公司原油採購合約調閱專案小組運作規範」及成立「台灣電力公司燃煤採購及購入電力

合約調閱專案小組」，中油及台電公司將配合前揭決議辦理。 

三、台電公司向民營發電業者（IPP）購電部分： 

(一)現階段台電公司向燃氣民營電廠購電價格較台電公司自行發電平均成本高之原因，主要

為台電公司部分燃氣電廠興建完成時間較早，建廠成本相對較低，且折舊費用多已攤提

完畢，無須再提列折舊成本所致。 

(二)由於台電公司與 IPP 簽訂之購售電合約屬商業合約條款，修約需經雙方同意，倘購售電合

約之任何一方不履行或違反合約時，應負賠償責任。過去台電為反映近年來利率下降情

形，也曾和民營電廠就購電合約中的資金成本問題進行協商，並報請經濟部能源局調處

但未獲共識。經濟部已責成台電公司再檢視合約及徵詢法律事務所提供法律專業意見，

儘速邀請 IPP 業者協商談判，其中優先邀請台電轉投資的 IPP 業者進行協商，必要時由能

源局及經濟部調處，另由經濟部能源局檢討修訂 IPP 相關法規。 

四、台電公司遴派人員擔任轉投資事業或再轉投資事業職務，係考量確保營運目標、達成交付政策

任務、監督及維護公股權益，並依專業及經營管理能力慎提人選，其程序均陳報經濟部核派

。且台電公司對於遴派人選均先依據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1 及主管機關相關釋示，檢視離

職前 5 年主辦（管）業務，與該民營發電廠有無營建或採購業務關係，於適法性無任何疑義

後，始予依規定程序提報。 

五、有關國營事業員工坐享高薪、福利金及紅利，說明如下： 

(一)台電、中油公司員工平均薪資偏高之原因，主要在於國營事業員工流動率低，且其人力

自 80 年代起施行離退少補或不補，服務年資較民營企業為長；97 年 5 月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修正延後員工退休年齡至 65 歲，更拉高薪資成本，致員工平均薪資較民營企業高。


